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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就董事所知，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以下人士將於本公司股

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

的權益，或將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在所有情況下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

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1) 緊隨[編纂]完成後(2)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編纂]
股份數目

於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中
所持權益的
概約百分比

所持股份數目
（股份類別）

於[編纂]
股份╱H股中
所持權益的概約
百分比（若適用）

於本公司
已發行總股本
中所持權益
的概約百分比

(%) (%) (%)

任博士 . . . . . . . . . . 受控法團權益(3) 3,221,936 6.44% [編纂]股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與他人共同持有的
權益(4)

3,425,038 6.85% [編纂]股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總計 6,646,974 13.29% [編纂]股
（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杭州親芯. . . . . . . . . 受控法團權益(3) 3,221,936 6.44% [編纂]股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與他人共同持有的
權益(4)

3,425,038 6.85% [編纂]股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總計 6,646,974 13.29% [編纂]股
（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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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1) 緊隨[編纂]完成後(2)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編纂]
股份數目

於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中
所持權益的
概約百分比

所持股份數目
（股份類別）

於[編纂]
股份╱H股中
所持權益的概約
百分比（若適用）

於本公司
已發行總股本
中所持權益
的概約百分比

(%) (%) (%)

杭州模芯. . . . . . . . . 實益擁有人 3,221,936 6.44% [編纂]股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與他人共同持有的
權益(4)

3,425,038 6.85% [編纂]股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總計 6,646,974 13.29% [編纂]股
（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蘇博士 . . . . . . . . . . 受控法團權益(5) 3,425,038 6.85% [編纂]股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與他人共同持有的
權益(4)

3,221,936 6.44% [編纂]股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總計 6,646,974 13.29% [編纂]股
（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Bright Shine . . . . . . 受控法團權益(5) 3,425,038 6.85% [編纂]股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與他人共同持有的
權益(4)

3,221,936 6.44% [編纂]股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總計 6,646,974 13.29% [編纂]股
（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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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1) 緊隨[編纂]完成後(2)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編纂]
股份數目

於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中
所持權益的
概約百分比

所持股份數目
（股份類別）

於[編纂]
股份╱H股中
所持權益的概約
百分比（若適用）

於本公司
已發行總股本
中所持權益
的概約百分比

(%) (%) (%)

智富 . . . . . . . . . . . . 實益擁有人 2,271,049 4.54% [編纂]股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與他人共同持有的
權益(4)

4,375,925 8.75% [編纂]股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總計 6,646,974 13.29% [編纂]股
（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智益 . . . . . . . . . . . . 實益擁有人 1,153,989 2.31% [編纂]股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與他人共同持有的
權益(4)

5,492,985 10.98% [編纂]股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總計 6,646,974 13.29% [編纂]股
（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杭州高新創業
 投資有限公司
 （「杭州高新」）. . .

受控法團權益(6) 6,187,461 12.37% [編纂]股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Chen Wei . . . . . . . . 受控法團權益(7) 5,539,143 11.08%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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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1) 緊隨[編纂]完成後(2)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編纂]
股份數目

於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中
所持權益的
概約百分比

所持股份數目
（股份類別）

於[編纂]
股份╱H股中
所持權益的概約
百分比（若適用）

於本公司
已發行總股本
中所持權益
的概約百分比

(%) (%) (%)

瓦森納科技香港 
有限公司 
（「瓦森納」）. . . . .

實益擁有人 5,539,143 11.08%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浙江海邦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海邦管理」）. . .

受控法團權益(8) 5,348,461 10.69%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杭州立晟投資
 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立晟」）. . .

受控法團權益(8) 5,348,461 10.69%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謝力 . . . . . . . . . . . . 受控法團權益(8) 5,348,461 10.69%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杭州海邦啟峰
 股權投資合夥
 企業（有限合夥）
 （「海邦啟峰」）. . .

受控法團權益(8) 4,615,954 9.23%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杭州海邦啟悅股權
投資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 

（「海邦啟悅」）. . .

實益擁有人 4,615,954 9.23%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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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1) 緊隨[編纂]完成後(2)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編纂]
股份數目

於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中
所持權益的
概約百分比

所持股份數目
（股份類別）

於[編纂]
股份╱H股中
所持權益的概約
百分比（若適用）

於本公司
已發行總股本
中所持權益
的概約百分比

(%) (%) (%)

珠海巍恒股權投資
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 

（「珠海巍恒」）(9) .

實益擁有人 4,255,138 8.51% [編纂]股
（[編纂]股份）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杭州芯盛微股權投
資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 

（「芯盛微」）(10) . . .

實益擁有人 4,255,138 8.51%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杭州芯喜半導
 體技術有限
 公司（「杭州
 芯喜」）. . . . . . . . .

受控法團權益(10) 3,508,125 7.02%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杭州喜達芯企業管
理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 

（「喜達芯」）. . . . .

實益擁有人 3,508,125 7.02% [編纂]股
（H股）

[編纂]% [編纂]%

附註：

(1) 所示全部權益均為好倉。

(2) 計算基於緊隨[編纂]、[編纂][及[編纂]股份轉換為[編纂]]完成後已發行的[編纂]股[編纂]股份及[編
纂]股H股總數，假設[編纂]並無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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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杭州親芯為杭州模芯的普通合夥人，而任博士持有杭州親芯80%的股權。
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杭州親芯及任博士各自被視為於杭州模芯直接持有的股份中擁
有權益。

(4) 根據日期為2025年6月19日的一致行動協議，杭州模芯、智益、智富、杭州親芯、Bright Shine、
任博士及蘇博士為有關本公司股東大會決策的一致行動人士，該一致行動將於[編纂]後繼續有效。
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上述各方均被視為於其他各方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5)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Bright Shine為智富及智益的普通合夥人，而智富及智益分別為[編纂]股
及[編纂]股股份的實益擁有人。而Bright Shine則由蘇博士全資擁有。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
而言，Bright Shine及蘇博士各自被視為於智富及智益所持股份中擁有權益。

(6)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杭州高新為杭州芯成微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芯成微」）及芯盛
微的有限合夥人，分別持有其99.98%及55.49%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杭州高新被
視為擁有芯成微（持有本公司3.86%股權）及芯成微（持有本公司8.51%股權）所持股份的權益。

(7)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瓦森納由Chen Wei擁有100%的股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Chen Wei被視為於瓦森納所持股份中擁有權益。

(8)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海邦管理為海邦啟悅、杭州海邦睿柏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海
邦睿柏」）及龍游海邦新智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龍游海邦新智」）的普通合夥人。此外，
寧波海邦星材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寧波海邦」）的普通合夥人為杭州海邦灃華投資管理
有限公司，後者由海邦管理全資擁有。海邦管理由杭州立晟擁有50%的股權，而杭州立晟由謝力擁
有80%的股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海邦管理、杭州立晟及謝力被視為於海邦啟悅、
海邦睿柏、龍游海邦新智及寧波海邦所持股份中擁有權益。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海邦啟峰為海邦啟悅的有限合夥人，持有其49.83%的權益。因此，就《證
券及期貨條例》而言，海邦啟峰被視為於海邦啟悅所持4,615,954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9) 項恒投資及珠海巍恒的有限合夥人為珠海高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珠海高瓴」）管理的私募股
權基金。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珠海高瓴被視為於珠海巍恒及項恒投資持有的股份中擁
有權益。

(10)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芯盛微之普通合夥人為杭州矽芯股權投資有限公司（「杭州矽芯」），該公
司同時為杭州芯宇微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芯宇微」）及芯成微之普通合夥人。此外，
由杭州矽芯持股77.68%之附屬公司杭州芯越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為芯嵐微之普通合夥
人。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杭州矽芯80%權益由獨立第三方李薦民持有。據此，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杭州矽芯及李薦民各自被視為擁有芯嵐微（持有本公司0.10%股權）、芯宇微（持有本公司
0.77%股權）、芯成微（持有本公司3.86%股權）及芯盛微（持有本公司8.51%股權）所持股份之權益。

然而，根據芯宇微及芯成微各自之合夥協議及由芯宇微及芯成微所有合夥人分別簽署的確認書，儘
管杭州矽芯為芯宇微及芯成微各自之普通合夥人，惟對芯宇微及芯成微並無控制權，因其（以普通
合夥人身份）在未獲芯宇微及芯成微各自的有限合夥人同意前，不得自行作出決定。有鑒於此，杭
州矽芯僅能控制芯嵐微及芯盛微合共持有本公司的8.61%股權。

(11)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杭州芯喜為喜達芯的普通合夥人，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杭
州芯喜被視為於喜達芯所持股份中擁有權益。



主要股東

– 305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董事所知，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並

無任何人士將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及╱或淡倉，或將直接或間接擁有

附帶權利可在所有情況下在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

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


